青岛农业大学2013届毕业生派遣工作注意事项
一、报到证发放原则

签约、出国、劳动合同、非派遣省外就业、征兵入伍、回生源地的毕业生发放报到证；
升学、服务西部、缓派、不毕业的学生不发放报到证。

二、报到证发放注意的问题

1、报到证分为正副本，正本为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》或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就业报到证》，副本为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通知书》或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就业通知书》。
2、正本发给毕业生本人，副本存入毕业生个人档案。
三、放弃升学办理流程

放弃升学的学生必须在2013年9月1日前将录取通知书原件、个人申请交至就业办公室，由学校行成文件后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补办派遣手续。201年9月1日以后放弃升学的毕业生需将录取通知书原件、录取学校招生管理部门出具的取消该生学籍的证明、个人申请交至就业办公室，由学校行成文件后于2013年12月底前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补办派遣手续，逾期不再办理。
四、毕业后又确定升学的办理流程

回生源地的毕业生现在又确定升学的，将报到证正副本交至学校就业办公室。
已与单位签约又确定升学的毕业生，首先与原单位完成解约，将解约函、报到证正副本交至学校就业办公室。上交时用铅笔注明升学单位。
五、报到、二次派遣、改派的办理手续的办理流程依照学校就业信息网《就业政策》或者《资料下载》栏目的《青岛农业大学2013届毕业生派遣报到手续须知》办理。
招生就业处

2013年6月29日
